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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议方式：
《饲料工业》采用双盲式同行评议程序，即对审稿人隐匿作者的姓名和所在机构名称，同时对作者隐匿审稿人的信息。

作者职责：
1.第一作者、通信作者已知晓《饲料工业》的版面费标准并接受该标准。
2.署名作者必须是为该研究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且均同意投稿到《饲料工业》，并签署著作权转让协议。
3.所投稿件应根据本刊的投稿指南进行撰写，作者需保证稿件内容的原创性，无抄袭与剽窃，无伪造数据，无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
4.作者应在获得许可后在文中引用他人的作品和/或文字，并列出参考文献。如果工作是由基金支持的，应列出其全称及基金项目编号，基金真实且与文章相关。
5.作者接受本刊制定的审稿程序。
6.当作者发现自己发表的论文有重大错误或不准确时，尤其是非主观故意的错误，作者有义务及时通知编辑部，并配合编辑部撤回论文或做出适当的“更正”说明。

编辑职责：
1.编辑应公平、公正、及时地处理每一篇稿件，依据论文的科学性、创新性、可读性等论文本身内容及与期刊收稿范围匹配度对论文做出送审或者退稿的决定。
2.编辑应通过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对稿件进行查重，发现有违反学术规范的稿件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处理。
3.编辑必须确保本刊所接受的每一篇稿件均经过同行评议，不应与审理的文章有利益冲突。
4.编辑不应对作者的工作单位、性别、种族、专业职称、学术荣誉等存在偏见。
5.编辑不应向除作者、审稿人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正在审理的稿件的任何信息，并对审稿专家的信息保密。
6.编辑应保持审稿记录的真实性，对审稿、修改各环节的资料有保管、保密的义务。
7.编辑应设法确保公平和适当的同行评议过程，回避与作者具有利益冲突的审稿专家。

审稿人职责：
1.审稿人对稿件的评审必须做到客观、公正，给出具体的审稿意见，帮助作者改进稿件。
2.审稿人应主动回避与之有利益冲突的稿件。
3.审稿人应遵守同行评议的保密原则，避免在评审过程中以及审稿完成之后向任何无关人员透露稿件内容及相关信息。
4.审稿人不得在审阅的稿件发表前盗用其中的知识为自己谋利，不得利用稿件的内容来开展类似的研究。
5.审稿人如果觉得自己不具备审稿能力或者无法及时审稿时，应立即告知编辑，不能擅自委托他人代审。
6.审稿人在审稿过程中应检查稿件中是否存在重复发表、剽窃、篡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

出版者职责：
1.本刊采用“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论文进行检测，以防止发表有学术不端的文章。本刊始终愿意在有需要的时候做勘误和撤稿处理。
2.对已经录用的稿件，若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本刊有权退稿。
3.对已经发表的论文，若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本刊将作撤稿处理。
